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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2023 年  第 2 号 

天津商业大学档案管理中心                       2023 年 5 月 26 日 

天津商业大学 2023届毕业生档案转递工作安排 

为确保毕业生档案及时、准确、安全、完整转递，保障毕业生顺

利就业、升学等，根据有关政策要求，对2023届毕业生档案转递工作

做如下安排。 

2023届毕业生档案转递工作包括毕业生档案转递信息采集、整理

封装、集中转递和结果查询四个阶段。  

一、毕业生档案转递信息采集 

（一）采集时间 

即日起至本学院毕业生档案整理封装完毕。 

（二）工作内容 

采集并审核本学院毕业生档案转递方式及信息。 

（三）采集方式 

2023 届毕业生档案转递信息采取线上采集方式。 

即日起，2023 届毕业生本人通过“天津商业大学毕业生档案转

递信息采集系统”对本人毕业生档案转递信息就行登记。 

毕业生档案转递说明及须知详见附件 1。 

毕业生档案转递信息采集系统操作说明详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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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采集工作要求 

1.2023 届毕业生在登记转档信息前务必仔细阅读“毕业生档案

转档说明和转档须知”。 

2.学院学生档案工作人员需逐一审核本学院毕业生转档信息，确

保信息的完整、准确、有效。 

二、毕业生档案整理封装 

（一）时间安排 

6 月中旬至 6 月底。整理封装的具体时间另行安排。 

为保证良好的工作秩序，确保装档环节安全无误，请务必按照约

定时间来档案管理中心集中装档。 

（二）工作内容 

各学院准备好毕业生装档材料后，按照约定时间，组织人员到档

案管理中心整理封装档案。封装工作包括：毕业生档案材料清点、登

记、装袋、贴封条、盖章等。 

1.本科毕业生应装入的材料包括： 

（1）学生登记表(检查是否已装入档案袋内）； 

（2）学习成绩单（加盖教务处公章）； 

（3）奖惩材料； 

（4）毕业生登记表； 

（5）党员档案/入党积极分子材料/非党员的入党申请材料等； 

（6）团员材料（入团申请书、团员登记表等）； 

（7）退伍返校学生的士兵档案； 

（8）其它应归入毕业生个人档案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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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硕士毕业生应装入的材料包括： 

（1）研究生报考登记材料(检查是否已装入档案袋内）； 

（2）研究生登记表； 

（3）学习成绩单； 

（4）奖惩材料； 

（5）毕业生登记表； 

（6）硕士学位授予材料 

（7）党员档案/入党积极分子材料/非党员的入党申请材料； 

（8）团员材料（入团申请书、团员登记表）； 

（9）退伍返校学生的士兵档案； 

（10）其他应归入毕业生个人档案的材料。 

（三）工作要求 

1.集中与排序。装档前，学院档案工作人员应对毕业生档案材料

进行整理，将不同类别档案材料以学生个人进行集中，然后每班级按

照学号顺序排列。 

2.严谨、细致、准确、安全。学院档案工作人员在毕业生档案材

料封装过程中务必秉持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谨、细致、准确、安全，

避免误装、混装、漏装，做到零差错。 

3.未毕业学生的毕业生登记表（两份）均不放入学生个人档案袋

内（其它材料正常装入）。未毕业学生的毕业生登记表（两份）与学

校永久存档的毕业生登记表按照归档要求移交档案管理中心存档。 

4.党员档案与毕业生档案接收单位一致且与毕业生档案转递工

作安排不冲突，党员档案可与毕业生档案一并封装转递。其他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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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档案由毕业生所在党委负责安排转递。 

三、毕业生档案集中转递 

（一）时间安排 

学院封装完毕后即行转递。 

（二）工作内容 

学院档案封装完毕后，毕业生档案采集系统锁定相关学院转档信

息。档案管理中心根据系统中的最终转档信息完成实体档案的邮寄和

转送，并将转递结果录入毕业生档案转递系统。 

（三）工作要求 

1.档案自提。学院档案封装完毕后，相关学院毕业生可前往档案

管理中心办理档案自提手续。毕业生自提本人档案必须经过档案接收

单位的允许，且登记的转档信息为自提。档案自提需携带本人有效身

份证件和调档函（介绍信）。 

8 月 31 日之前登记为自提且未提取的毕业生档案默认转入天津

市人才服务中心。 

2.档案留存学校。毕业生档案原则上应由具有存档资格的工作单

位或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存档。符合以下情况，档案可留存学校： 

（1）考入本校研。考入本校研究生的毕业生档案由录取学院待

下学期开学后统一开提档函提取。 

（2）“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国家基层落实政策的毕业生档

案可留存学校。 

（3）未毕业学生档案可暂存学校。 

四、毕业生档案转递结果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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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可关注学校档案管理中心网站，通过扫描“毕业生档案转

递查询”二维码查询本人档案转递状态信息。 

已邮寄的档案显示转递结果和 EMS 快递单号； 

已转送天津市人才服务中心、海河英才档案库显示转递结果和移

交日期； 

未转出的档案查询结果无内容显示。 

档案转出后，毕业生可自行与存档单位联系办理调档、查档等事

宜，不必通过学校中转。 

五、其它注意事项 

（一）毕业生档案会涉及社会保险、干部身份、转正定级、劳动

关系等涉及毕业生个人利益事宜，依据相关政策，毕业生档案应由用

人单位或县级以上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进行保管。 

（二）毕业生档案转递信息务必准确。因档案转递信息有误造成

档案错投、遗失等情况的，其后果由毕业生本人承担。 

（三）档案严禁自行保存或私自拆封，否则任何单位无法接收，

形成“死档”。 

（四）因各种原因导致档案留存学校，两年内如未办理档案转递

手续，两年后档案管理中心将依照相关规定将该批滞留档案移交相应

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 

（五）与其它院校联合培养毕业生档案依此安排进行转递。 

（六）天津市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档案业务办理地址：天津市人

力资源发展促进中心—天津市河东区八纬路 103 号，电话：

022-28013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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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天津商业大学 2023 届毕业生档案转递说明 

毕业生档案主要是指学籍档案，是真实记录各阶段学习经历的各种原

始记录材料。毕业生档案关系到学历核查、转正定级、职称评定、工龄计

算、养老、办理退休手续、亲属关系公证、公职人员招录、社保办理、出

国留学等。毕业生一定要重视。 

毕业生档案转递的基本原则是“档随人走”，即毕业生在离校时需要

根据自身就业、考研、出国留学等情况，移交至具有存档资格的存档机构

进行管理。具体而言，毕业生档案转递的主要方式包括： 

1.邮寄 

符合下列情况毕业生，档案由档案管理中心交付中国邮政通过高校毕

业生档案专递方式邮寄。采用邮寄方式转递档案的毕业生必须提供准确的

存档单位名称、单位地址、接收档案部门或接收人及其联系电话。 

1.1 已落实工作单位毕业生，工作单位接收档案且具有人事档案管理

资格（一般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大中型国企），档案邮寄至工作单位。 

1.2 已落实工作单位毕业生，工作单位接收档案但委托其他机构托管

档案（一般为工作单位所在地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档案邮寄至

受委托存档机构。 

1.3 档案回生源地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 

2.转送天津市人才服务中心 

天津市人才服务中心（原天津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中国天

津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可接收外地生源和本市生源高校应届毕业生档

案存档。按照该存档机构要求，毕业生在登记转档信息时请务必如实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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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登记信息。 

3.转送海河英才档案库 

海河英才档案库只接收外地生源高校毕业生办理海河英才计划落户

手续的毕业生档案。办理海河英才落户的毕业生通过“中国北方人才市场”

微信公众号，点击“海河英才”中“2023 届高校毕业生”填报个人信息，

网上填报后打印《存档人员登记表(个人)》并签字，由学院集中封装入该

毕业生档案。 

4.自提档案 

存档单位允许毕业生自行携带档案转递，毕业生可选择自提方式转递。

毕业生前往档案管理中心办理档案自提时，必须提供存档单位开具的调档

函（介绍信或委托提档函）及有效身份证件来档案管理中心办理调档。自

提档案转递过程中切勿私自拆封档案，否则存档单位不予接收。 

5.暂存学校 

符合下列情况者，档案可暂存学校： 

5.1 考入本校研。考入本校研究生的毕业生档案由录取学院待下学期

开学后统一开提档函提取。 

5.2“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国家基层落实政策的毕业生档案可

留存学校。 

6.3 未毕业学生档案可暂存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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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毕业生档案转档须知 

1.毕业生档案转递信息务必准确、完整、有效。因档案转递信息有误

造成档案错投、遗失等情况的，其后果由毕业生本人承担。 

2.县级以上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大中型

国企，具有保管各类人事档案的资格。个体、私营、外资企业等非公有制

企业及个人都无人事档案保管权限。 

3.采用邮寄方式转地档案的毕业生，务必与工作单位或存档的公共就

业和人才服务机构联系，确定接收档案要求及邮寄信息。 

4.档案严禁个人保管，严禁个人私自拆封，否则任何单位无法接收，

形成“死档”。 

5.党员档案与毕业生档案接收单位一致的，党员档案可与毕业生档案

合并封装后随转；不一致的，党员档案由所在学院党委负责转递。档案管

理中心不单独转递党员档案。 

6.因各种原因导致档案留存学校，毕业两年内如未办理档案转递手续，

毕业两年后档案管理中心将依照相关规定将该批滞留档案移交相应公共

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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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毕业生档案转递信息采集系统使用说明 

2023 届毕业生档案转递信息采取网络采集方式。2023 届毕业生可通

过扫描“天津商业大学毕业生档案转递信息采集二维码”对本人毕业生档

案转递信息就行登记。 

 

 

毕业生档案转递信息采集二维码 

1.扫描二维码，进入登记页面，点击“+记录” 2.点击搜索框，输入本人身份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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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登录后显示本人毕业生档案信息登记选项 

点击转递类型选项，选择档案转递类型并填写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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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同转递方式对应的信息项 


